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于 2020 年 1 月 13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立场，

现就本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一、对《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预

案》和《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预案》的

独立意见     

1、经审阅，张涛先生、程睿涵先生、杨奕敏女士、姚家立先生、汤发先生、

宋兴诚先生、韩守礼先生作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谢云山先生、

邵卫锋先生、尹晓冰先生和袁蓉丽女士作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

职资格合法。前述相关候选人均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以及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  

2、上述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

程》等的有关规定。  

3、经了解，本次提名的董事候选人具备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

董事任职要求，具备履行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工作

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董事的职责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董事

提名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上述 11 名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并同意将上述董事候选

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二、对《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预案》和《云

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方签订并继续履行关联交易合同的预案》的独

立意见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关联交易之第二节--关联交

易的程序与披露中 10.2.7 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预案前已取得我们的事

前认可书面意见。现将独立意见发表如下： 

1、交易的公允性：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采购商品、接受劳

务；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持续性关联交易是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

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按照等价有偿、公允市价为定价原则，未违反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关联交易相关规则。 

2、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交易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要业务

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3、审议程序：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预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

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同时与关联方签

订并继续履行关联交易的相关合同。 

三、对《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套期保值计划》的独立意见 

1、公司利用期货市场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制

定了《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期货套期保值管理办法》并严格执行。此外，公司

成立了期货保值委员会以进一步加强期货保值管理工作，并不断健全和完善的境

内外期货套期保值运作流程。 

2、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通过开展套期保值业务进行风险控

制，以减少价格波动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况。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计划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 

郑家驹      谢云山     邵卫锋       尹晓冰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三日 


